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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 2026-037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 5月 2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三路 99号东航大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6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985,647,28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1,035,280,7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950,366,5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67.846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961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7.884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志清主持，采用现场记

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全部议案，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 Ltd.

2

公司法》和《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成国伟、独立董事陆雄文因公务未列席本

次股东会。

2、董事会秘书李干斌列席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028,686,028 99.9402 5,047,124 0.0457 1,547,597 0.0141
H股 3,948,867,944 99.9621 248,594 0.0063 1,250,000 0.0316

普通股合

计：

14,977,553,972 99.9460 5,295,718 0.0353 2,797,597 0.018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019,263,336 99.8549 14,467,616 0.1311 1,549,797 0.0140
H股 3,944,969,944 99.8634 4,146,594 0.1050 1,250,000 0.0316

普通股合

计：

14,964,233,280 99.8571 18,614,210 0.1242 2,799,797 0.018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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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030,007,772 99.9522 4,054,480 0.0367 1,218,497 0.0111
H股 3,949,448,538 99.9768 0 0.0000 918,000 0.0232

普通股合

计：

14,979,456,310 99.9587 4,054,480 0.0271 2,136,497 0.0142

4、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6 年度国内和国际财务报告审计师及内部控制

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983,480,176 99.5306 50,564,276 0.4582 1,236,297 0.0112
H股 3,899,452,976 98.7112 49,995,562 1.2656 918,000 0.0232

普通股

合计：

14,882,933,152 99.3146 100,559,838 0.6710 2,154,297 0.014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债券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881,791,724 98.6091 152,189,227 1.3791 1,299,798 0.0118
H股 3,816,591,998 96.6136 132,856,540 3.3631 918,000 0.0233

普通股

合计：

14,698,383,722 98.0831 285,045,767 1.9021 2,217,798 0.014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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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股 10,920,188,838 98.9571 113,748,013 1.0308 1,343,898 0.0121
H股 3,885,577,177 98.3599 63,871,361 1.6168 918,000 0.0233

普通股

合计：

14,805,766,015 98.7996 177,619,374 1.1853 2,261,898 0.015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890,571,293 98.6887 143,278,959 1.2984 1,430,497 0.0129
H股 3,815,295,936 96.5808 134,152,602 3.3960 918,000 0.0232

普通股

合计：

14,705,867,229 98.1330 277,431,561 1.8513 2,348,497 0.015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购买飞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030,234,941 99.9543 4,253,510 0.0385 792,298 0.0072
H股 3,949,448,538 99.9768 0 0.0000 918,000 0.0232

普通股合

计：

14,979,683,479 99.9602 4,253,510 0.0284 1,710,298 0.011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500,48
7,526 99.6498 4,054,4

80 0.2693 1,218,
497 0.0809

4 关于聘任公司 1,453,95 96.5598 50,564, 3.3581 1,236, 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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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度国内

和国际财务报

告审计师及内

部控制审计师

的议案

9,930 276 297

5
关于公司发行

债券的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1,352,27
1,478 89.8065 152,18

9,227
10.107

1
1,299,
798 0.0864

6
关于公司发行

股份的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1,390,66
8,592 92.3566 113,748

,013 7.5542 1,343,
898 0.089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 年度股东会之议案 5和 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议案，已

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上

述议案 3、4、5、6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除审议前述议案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 2025年度述职报告和公

司 2025年度董事薪酬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明诗、邹宸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 2025 年度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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